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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6,752,27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6,752,273股，均为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创投”）持有的股份。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4月2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90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6,666,700股，并于2022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106,666,7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2,769,85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896,
84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仅涉及限售股股东清控创投 1名股
东。清控创投上市时持有的公司首发限售股数量为30,067,237股，经公司2022年及2023年年度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持股数量变为66,752,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1982%。清控创投持有公
司的限售股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将于2025年6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3年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106,666,700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0股，共计转增52,266,68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58,933,38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公司于 2024年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158,933,383股扣除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75,200股后的158,758,18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 4.90股，共计转增 77,791,5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36,724,89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2）。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华海清科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及相关主体的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清控创投、间接控股股东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以下简称“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公司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公司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
持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且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5）本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的：（1）本公司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如本
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因减持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3）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如下：

“在本次交易最终实施生效后，本公司如下承诺立即生效：
（1）自华海清科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华海清科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
不由华海清科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华海清科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华海清科上
市后6个月内如华海清科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华海清科本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以

下简称“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华海清科上市后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华海清科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华海清科实现盈利前，本公司自华海清科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华海清科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
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华海清科股份总数的2%，且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本公司减持华海清科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5）本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的：（1）本公司将在华海清科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如
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华海清科股份的，因减持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如有）归华海清科所有；（3）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能投集团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新设合并设立四川能源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由能投集团变更为四川能
源发展集团。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已出具《关于承继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华海清科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限售、减持等相关承诺的声明》，将继续履行能投集团做出的股份限售、减持等相关承
诺。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清控创投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全力支持华
海清科发展，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2、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将遵守以下要求：
（1）减持条件：本公司将按照本次发行申请过程中本公司正式盖章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股份锁

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股份锁定期限内不减持发行人股票（符合豁免条件
的情形除外）。在上述股份锁定条件解除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
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3）减持股份的价格：本公司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华海清科首发上市的发行价
格，并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具体确定；若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4）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
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发行人股票，将

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6,752,273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清控创投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66,752,273
66,752,273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8.1982%
28.1982%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66,752,273
66,752,273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66,752,273
66,752,273

限售期（月）
36
-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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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12号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6
161,098,100
75.16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逸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殷艳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9,000
比例（%）
99.9508

反对
票数
52,000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27,100

比例（%）
0.017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9,000
比例（%）
99.9508

反对
票数
52,000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27,100

比例（%）
0.017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7,800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0.025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32,200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38,800

比例（%）
0.0240

弃权
票数
27,100

比例（%）
0.017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5,700
比例（%）
99.9488

反对
票数
38,800

比例（%）
0.0240

弃权
票数
43,600

比例（%）
0.0272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6,200
比例（%）
93.2797

反对
票数
52,900

比例（%）
4.0909

弃权
票数
34,000

比例（%）
2.629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21,200
比例（%）
99.9522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37,200

比例（%）
0.023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5,100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38,600

比例（%）
0.0239

弃权
票数
44,400

比例（%）
0.0277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993,200
比例（%）
99.9348

反对
票数
54,0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900

比例（%）
0.031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993,300
比例（%）
99.9349

反对
票数
54,0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50,800

比例（%）
0.0316

11、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4,400
比例（%）
99.9480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44,000

比例（%）
0.0274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06,400
比例（%）
99.9430

反对
票数
62,100

比例（%）
0.0385

弃权
票数
29,600

比例（%）
0.0185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15,300
比例（%）

99.9486

反对

票数

53,200
比例（%）

0.0330

弃权

票数

29,600
比例（%）

0.018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分红规划

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和 2024 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0,700
276,200

286,200

258,200

280,300

比例（%）

77.3065
76.0672

78.8213

71.1099

77.1964

反对

票数

38,800
52,900

39,700

54,000

53,200

比例（%）

10.6858
14.5690

10.9336

14.8719

14.6516

弃权

票数

43,600
34,000

37,200

50,900

29,600

比例（%）

12.0077
9.3638

10.2451

14.0182

8.152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2、议案5、6、7、9、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3、议案6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股东吴逸中、何清华、常州颉翔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
元臻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殷艳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郭备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债券代码：113675 债券简称：新23转债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555号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8
247,224,847
50.73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海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27,081
比例（%）
99.9604

反对
票数
91,900

比例（%）
0.0372

弃权
票数
5,866

比例（%）
0.002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65,081
比例（%）
99.9758

反对
票数
53,900

比例（%）
0.0218

弃权
票数
5,866

比例（%）
0.002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26,981
比例（%）
99.9604

反对
票数
91,900

比例（%）
0.0372

弃权
票数
5,966

比例（%）
0.002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65,981
比例（%）
99.9762

反对
票数
52,900

比例（%）
0.0214

弃权
票数
5,966

比例（%）
0.0024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66,781
比例（%）
99.9765

反对
票数
52,200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5,866

比例（%）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58,481
比例（%）
99.9732

反对
票数
51,9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14,466

比例（%）
0.005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064,581
比例（%）
99.9352

反对
票数

154,000
比例（%）
0.0623

弃权
票数
6,266

比例（%）
0.002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实际支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439,293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60,00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45,332

比例（%）
0.023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24,281
比例（%）
99.9593

反对
票数
94,600

比例（%）
0.0383

弃权
票数
5,966

比例（%）
0.0024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81,161,032
7,768,130
58,236,819
13,015,917
45,220,90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990
99.8185
99.9222

反对
票数
0
0

52,900
17,700
35,200

比例（%）
0.0000
0.0000
0.0907
0.1357
0.0778

弃权
票数
0
0

5,966
5,966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03
0.0458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实际支付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332,187
64,324,687
64,230,787
64,285,721
64,290,487

比例（%）

99.9085
99.8969
99.7511
99.8364
99.8438

反对

票数

52,900
51,900
154,000
60,000
94,600

比例（%）

0.0821
0.0806
0.2392
0.0932
0.1469

弃权

票数

5,966
14,466
6,266
45,332
5,966

比例（%）

0.0094
0.0225
0.0097
0.0704
0.009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其中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唐志华、高海龙、王波、李新芳、周雄、姜美霞、刘冬生、朱文俊系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公司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优悠、秦永强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1379 证券简称：天山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4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633,900股
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因此，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633,900股后的139,242,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实际派发现金
分红总额为人民币55,696,84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
增55,696,840股，本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197,572,840股。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和每10股转增的股数除权除息参
考价如下：

每 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55,696,840.00元/141,876,000股*10股=3.925740元。每10股转增股数=本次转增总股数/公司总股本*10股=55,696,840股/141,876,000股*10股=3.925740股。（折算结果均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为：0.3925740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转增股数的

比例为：0.3925740（保留七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

金分红的金额）÷（1+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转增股数的比例）=（前收盘价-0.3925740）÷（1+0.3925740）。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

年5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的情况1、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41,876,000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2,633,900股后139,242,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55,696,84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转增后公司股本
总额增加至197,572,840股，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化的，则以实施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
份为基数，公司将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
额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2、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633,900股后的 139,242,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0.8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41,876,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7,572,84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6月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5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3*****482
03*****568
03*****133
03*****909

股东名称
王嗣纬
范筱芸
戴建博
王嗣缜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6月5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首发前限售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50,650,250
43,694,000
6,956,250
91,225,750
141,876,000

比例

35.70%
30.80%
4.90%
64.30%
100.00%

本次转增
数量（股）

20,260,100
17,477,600
2,782,500
35,436,740
55,696,84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0,910,350
61,171,600
9,738,750

126,662,490
197,572,840

比例

35.89%
30.96%
4.93%
64.11%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比例以总股本 141,876,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2,633,900股后 139,242,100股为
基数计算；本次变动后比例以最新总股本197,572,840股计算；2、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1、公司共同控股股东王嗣纬、范筱芸、王嗣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限售
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2、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197,572,840股摊薄计算，202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7612
元。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和每10股转增的股数除权除息参考
价如下：

每 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55,696,840元/141,876,000
股*10股=3.925740元。每10股转增股数=本次转增总股数/公司总股本*10股=55,696,840股/141,876,000股*10股=3.925740股。（折算结果均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为：0.3925740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转增股数的
比例为：0.3925740（保留七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
金分红的金额）÷（1+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转增股数的比例）=（前收盘价-0.3925740）÷（1+0.3925740）。5、根据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4年12月27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及2025年1月2日披露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1），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31.00元/股调整为21.98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前海科兴科学园1栋18楼
咨询联系人：叶小翠、林泽超
咨询电话：0755-26951193
传真电话：0755-27449672
十、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5-0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中国联通大厦(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7
12,794,430,978

40.92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本次股

东大会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兼总裁简勤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董事长陈忠岳先生因另有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推举
董事兼总裁简勤先生代为主持。董事王军辉先生、唐国良先生、卢山先生、沈抖先生、李津先生因另有
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翀先生、方向明女士因另有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本次会
议；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凌升先生因另有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海
涛先生代为履行相关职责。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1,539,396
比例（%）
99.8992

反对
票数

9,001,242
比例（%）
0.0704

弃权
票数

3,890,340
比例（%）
0.03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末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1,839,396
比例（%）

99.9016

反对

票数

10,623,242
比例（%）

0.0830

弃权

票数

1,968,340
比例（%）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78,360,596
比例（%）
99.8744

反对
票数

11,412,542
比例（%）
0.0892

弃权
票数

4,657,840
比例（%）
0.036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79,548,996
比例（%）
99.8837

反对
票数

9,975,242
比例（%）
0.0780

弃权
票数

4,906,740
比例（%）
0.038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79,761,196
比例（%）

99.8853

反对

票数

9,658,842
比例（%）

0.0755

弃权

票数

5,010,940
比例（%）

0.039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0,644,796
比例（%）

99.8922

反对

票数

9,475,442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4,310,740
比例（%）

0.0337
7.00、关于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通红筹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渗透

投票”的议案7.01、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2024年末期利润分配的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0,305,282
比例（%）

99.8896

反对

票数

9,354,948
比例（%）

0.0731

弃权

票数

4,770,748
比例（%）

0.0373

7.02、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58,235,956
比例（%）

96.5907

反对

票数

427,702,878
比例（%）

3.3429

弃权

票数

8,492,144
比例（%）

0.0664
7.03、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按一切适用法律购买

联通红筹公司股份的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79,115,882
比例（%）

99.8803

反对

票数

10,146,148
比例（%）

0.0793

弃权

票数

5,168,948
比例（%）

0.0404
7.04、议案名称：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行使配发、发行及处理

联通红筹公司额外股份的权力的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07,899,199
比例（%）

96.9789

反对

票数

381,352,431
比例（%）

2.9806

弃权

票数

5,179,348
比例（%）

0.0405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协议

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0,288,296
比例（%）

99.8895

反对

票数

9,736,334
比例（%）

0.0761

弃权

票数

4,406,348
比例（%）

0.0344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0,391,096
比例（%）

99.8903

反对

票数

9,743,234
比例（%）

0.0762

弃权

票数

4,296,648
比例（%）

0.0335
10、议案名称：关于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提供非融资性担保业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46,772,994
比例（%）
96.5011

反对
票数

442,811,436
比例（%）
3.4610

弃权
票数

4,846,548
比例（%）
0.03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末期利
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继续
履行关联交易协议事

项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事项

同意

票数

1,382,115,176
1,378,636,376

1,380,564,076

1,380,666,876

比例（%）

99.0972
98.8478

98.9860

98.9933

反对

票数

10,623,242
11,412,542

9,736,334

9,743,234

比例（%）

0.7617
0.8183

0.6981

0.6986

弃权

票数

1,968,340
4,657,840

4,406,348

4,296,648

比例（%）

0.1411
0.3339

0.3159

0.30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公司2024年度末期利润分配的实施方案，将另行公告。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君、刘向育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5-020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 5月 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51,671,98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066,879.3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4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无3. 扣税说明(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按照上述通
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0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2010年1月15
日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关于印发《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解读稿》的通知（所便函[2010]5号）等有关
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6元；但不包括新股上市后限售股
的配股、新股发行时的配售股、上市公司为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定向增发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权激励的
限售股，即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
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正大道1112号
联系电话：020-36471360
联系邮箱：TDDQ@tongda.cc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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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1,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08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5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除由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万控集团有限公司、木晓东、宁波万控润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万控同鑫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万控鼎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规定，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元，待其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72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根据持股期限依照规定差别
化计算纳税。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元。

（5）对于其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7-57189098
特此公告。

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